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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章指引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空间利用”专章内容，可分为空间符合性分析、空间布局方案、空间管控要求、近期建设计划四个方面）
一、空间符合性分析
专项规划应分析规划项目选址布局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线、矿产资源相关范围、河湖管理范围等规划控制线的关系，评估规划对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城镇发展、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河湖管控等方面的影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还应分析规划建设项目选址布局与城市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规划控制线的关系，评估规划对绿地系统、重要水体、历史文化遗产、重要基础设施、地质灾害等方面的影响。
二、空间布局方案
专项规划应明确项目（设施）的空间布局，明确项目（设施）的空间需求。独立占地设施应以面图层形式明确地块范围，以及用地规模、建筑规模等指标要求，非独立占地附属设施建议以点要素上图，并明确项目类型、项目等级、项目规模等内容。
对于规划实施项目，要明确各类项目、设施布局、用地需求，将具体选址位置“上图”落位；对暂时无法明确具体位置及规模和边界的项目，可采用定点定位预控的方法，表达项目的类别和意向性位置。并形成规划项目（设施）一览表。
规划项目（设施）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等级
	建设年限
	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新增建设用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实施区域

	
	
	
	
	
	
	
	
	
	

	
	
	
	
	
	
	
	
	
	

	
	
	
	
	
	
	
	
	
	

	
	
	
	
	
	
	
	
	
	


三、空间管控要求
专项规划应明确项目范围涉及约束性控制线的管控要求；明确专项规划关于各类资源管控、空间管制等空间保护利用要求；明确规划项目用地范围内的空间管控要求及影响范围内的邻避要求。
各专项规划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以及各行业标准、规范，从其规定，自行补充相关必要内容。
四、近期建设计划
专项规划应提出近远期建设实施目标和行动计划，明确近期项目建设计划，规划实施时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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